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２９

，

１９２

，

４０４．５２ ６４２

，

４１７

，

４４５．９３ ６０．２１％

营业利润

２４３

，

６５８

，

６３５．０８ １７８

，

５６９

，

９０１．７０ ３６．４５％

利润总额

２８１

，

０９８

，

２５５．３１ １７４

，

６８２

，

６４９．５３ ６０．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６

，

１４６

，

５９７．３５ １７３

，

１７３

，

６０６．２０ ５３．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２ ０．３４ ５２．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４３％ ３３．３５％ －１７．９２％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８３４

，

２９４

，

６５８．５１ ２

，

５６９

，

２６５

，

０７７．０５ １０．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５７

，

９１１

，

６３２．３０ １

，

５９１

，

７６５

，

０３４．９５ １６．７２％

股本

５１２

，

９９１

，

３８２．００ ２５６

，

４９５

，

６９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６２ ６．２１ －４１．７１％

注

１

：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合计

２５６

，

４９５

，

６９１

股，故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调整

后的股本重新计算列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以各年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

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２

，

９１９．２４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０．２１％

，主要

原因是公司在药品收入保持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人参业务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２４

，

３６５．８６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４５％

；利润总额

２８

，

１０９．８３

万元， 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０．９２％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

，

６１４．６６

万元，同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６９％

。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２

、财务状况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股本增加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７９％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６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

本基金自

《

基金合同

》

生效日起每封闭一年集中开放申购与

赎回一次

）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

法律法规以及

《

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国联安信心增长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联安定期开放债券

Ａ

国联安定期开放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５３０６０ ２５３０６１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９４５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

，

９５３

份额级别

Ａ

级

Ｂ

级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２４

，

７８６

，

４０７．６９ １２０

，

９１７

，

４２９．０９ ２４５

，

７０３

，

８３６．７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６

，

４９７．３０ ２０

，

９７２．２１ ３７

，

４６９．５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２４

，

７８６

，

４０７．６９ １２０

，

９１７

，

４２９．０９ ２４５

，

７０３

，

８３６．７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６

，

４９７．３０ ２０

，

９７２．２１ ３７

，

４６９．５１

合计

１２４

，

８０２

，

９０４．９９ １２０

，

９３８

，

４０１．３０ ２４５

，

７４１

，

３０６．２９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１

，

００１．３１ １

，

００１．３１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注：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发行

费用中列支，不另用基金财产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

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投资人应当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按照具体销售

机构销售网点的有关规定，及时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投资人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

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和网站（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

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

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一年的期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自首个封

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本基金进入首个开放期，并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本

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进入下一个开放期。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

５

个工作日的期间，具体时间由本基

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会五届

六次会议通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以传

真表决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

数的

50%

以上，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同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有效期自

2012

年

2

月

20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止，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整的贸易融资和保函授信总额度， 其中

8.5

亿元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为信

用，

1.5

亿元由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或：由银行认可的第三方提供抵

<

质

>

押

担保）。 上述授信额度用于开立非融资类保函。

2

、审议向中国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同意以信用为担保方式向中国银行申请期限为一年，金额为

2.1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用于非融资类保函、出口信用证项下押汇和贴现业务。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３０．００

万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５

号”文核准，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股票

４６８３．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２４．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９３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３７５３．５０

万股。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３５８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锁定三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

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因非交易日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发行的

９３０．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

单位

：

股

）

股份性质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４９

，

８０３

，

６００ －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５０３

，

６００

１

、

网下配售股份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１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 － １４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高管股份

３

，

６００ － － ３

，

６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７

，

５３１

，

４００ ９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４６

，

８３１

，

４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 － １８７

，

３３５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为银华永泰积极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起，乌鲁木齐

市商业银行开始代理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１８００２９

；

Ｃ

类：

１８００３０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销售、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

１００

元，具体办理细则详见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网站。 同时开

通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下列基金间的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具体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１

２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２

３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０３

４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

：

１８０００８

；

Ｂ

级

：

１８０００９

５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０

６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２

７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３

８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５

９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１８

１０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０

１１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

１８００２５

；

Ｃ

类

：

１８００２６

１２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２８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８

号

客服电话：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二、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经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增选钱龙

海先生、周晓冬先生以及高歌女士为公司董事，其中高歌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彭越先生、李

兆会先生以及汪贻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上述董事变更事项已向北京证监局报备。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附件： 钱龙海先生、周晓冬先生及高歌女士简历

钱龙海先生：经济学硕士。 曾任北京京放投资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助理；佛山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兼任第一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还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业务委员会第五届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证券业

协会副会长。

周晓冬先生：金融

ＭＢＡ

、国际商务师。曾任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上

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

理，兼任北京惠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歌女士：法律硕士。 曾任高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助理总裁；普天系统集成公司副总经

理；新华锦集团副总裁、副董事长。 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青岛市委员会副主委、全国青联委

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新华锦集团副董事长。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2012－005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直销业务调查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2

月

16

日，公司所属分公司黑龙江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

"

黑龙江销售分公司

"

）与

子公司哈尔滨哈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健康产业

"

）向哈尔滨市工商局提交了《关于

直销业务的自查报告》，反映了两家公司存在直销业务不规范运作情况。 （详见公司

2012

年

2

月

17

日及

2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的公告）。

2012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及所属两家公司收到哈尔滨市工商局下发的《行政指导意见书》，

对所属两家公司的不规范经营行为作出行政指导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一、针对《自查报告》所反映在经营中所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本局初步调查认为：黑龙江销

售分公司、健康产业共同实施的经营行为涉嫌违反了《直销管理条例》，违规从事直销业务。

二、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健康产业应立即停止违规经营行为。 由于两家公司已主动停止违

规行为，启动了业务转型，维护了社会稳定，希望照此执行，并积极做好经销商的退货退款工

作。

三、因本次事件涉及的经销商数量多，地域广，退货退款金额大，为了确保平稳推进业务转

型，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就退付货款事宜给予资金支持和保障。

四、建议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对下属公司的直销经营行为进行认真的自查自纠，严

格按照《直销管理条例》整顿和规范直销业务，并在本指导意见送达起

15

日内，向本局报送整

改工作情况。

五、本局将对黑龙江销售分公司、健康产业涉嫌违规经营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并视对经销

商退货退款以及消除社会影响、维护社会稳定等情况，依法进行处理。

为认真落实工商部门的行政指导意见，公司将于近日召开董事会，严格按照工商部门的指

导意见制定整改方案， 并积极督促两家公司依法推进后续整改工作。 公司将根据事件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７

，

１２５

，

６５３

，

０１０．６０ ５

，

６２２

，

０６４

，

４７７．６９ ２６．７４％

营业利润

５９３

，

５９５

，

９６０．５９ ４９８

，

０４９

，

１３７．０９ １９．１８％

利润总额

６２０

，

７１６

，

７０２．０６ ５２３

，

９１９

，

２５０．６２ １８．４８％

净利润

４７５

，

５１４

，

６０２．１６ ４０３

，

９２６

，

２２４．０８ １７．７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８２ ０．７０ １７．１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２８％ １７．５８％ ０．７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 增减幅度

（

％

）

总 资 产

４

，

４１４

，

８８６

，

１６４．１３ ３

，

９３０

，

３０７

，

９４４．０１ １２．３３％

股东权益

２

，

７６８

，

５１０

，

０２４．７６ ２

，

４６０

，

３７１

，

２４６．９７ １２．５２％

股 本

５７７

，

２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

，

２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８０ ４．２６ １２．６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１２５

，

６５３

，

０１０．６０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７４％

；利润总额

６２０

，

７１６

，

７０２．０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４７５

，

５１４

，

６０２．１６

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１７．７２％

；其中：

１

、营业总收入增长

２６．７４％

，主要是因电器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０３％

，占收入增长

额的

６５．５９％

；电器产品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是因公司推出

ＩＨ

电磁电饭煲、超薄电磁炉等众多

消费者青睐的新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产品竞争力大幅度提升。

２

、本期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９．１８％

，低于销售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汇率变动使

外贸收入增长减少及铝锭、不锈钢等原材料采购价格分别较上年上涨

４．８４％

、

８．２６％

，导致毛利

率下降

０．６５％

； 另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变化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１．９４％

，

共同影响所致。

３

、 公司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８．４６％

， 主要是因产品运费、 卖场费、 导购员费用等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１８．７６％

，主要是因汇兑损益变动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苏显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与会计机构负责人徐波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的内部审

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2

年

2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2-004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0

月

27

日，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安全和较高流动性的前提下，利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选择适当

的时机进行短期理财，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且单笔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

自有资金用于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即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或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该等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有效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以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购买了以下理财产品：

一、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2012

年

2

月

21

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远大路支行签订《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使用人民币壹亿元自有资金投资中国银行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产品代码：

CNYQXKB

）

2

、产品期限：

90

天；

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

、 产品认购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21

日； 产品起息日：

2012

年

2

月

21

日； 产品到期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

5

、预计年化收益率：

5.30%

；

投资收益

=

认购资金金额

×

收益率

×

收益期

÷365

；

6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7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8

、投资方向：该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

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

融产品。

9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产品到期、产品自动终止的条件发生、公司的提前终止或赎回

申请取得该行确认后，该行将在约定的到期日、自动终止日、提前终止日、赎回期结束日之后

1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资金划付至公司对应的资金账户内，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

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公司认购本金为现汇的，该行以现汇支付；公司认购本金为现钞的，该

行以现钞支付。

1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1

、公司本次出资

10,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

5.02%

。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滚动发生额累计

40,000

万元，尚未

到期的产品金额共计

30,000

万元， 尚未到期的产品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6%

。 公司投资标的均为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未将该等资金用于投资境内外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以及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

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2-06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接到自然人股东李祎先

生（李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4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

）的通知，李祎先生与苏州

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信托

"

）签署了《苏信理财·融惠

1102

多氟多股票收益权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之股票质押合同》，李祎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780

万股质押给苏州信托， 双方已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2

月

17

日至上述

合同履约完毕为止。

李祎先生本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

780

万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

62.5%

，占公司总股

本的

3.5%

。 截止本公告日，李祎先生累计被质押的公司股份合计

780

万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

62.5%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

。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

:

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2-07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氟化学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建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160

万元实施的

"

氟化学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目

前已基本建成，施工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该项目自公告之日起投用。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

:

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2-08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1

万吨再生冰晶石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776

万元实施的

"

年产

1

万吨再生冰晶石项目

"

经过单机调试和联动试车，目前运行正常，产品质量及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要求。 该项目自公告

之日起全面投产。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07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2012-09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日前收到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庭就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德国

CHENCO

化学工程和咨询公司（以下简称

"CHENCO"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的《仲裁审理范围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仲裁事项情况介绍

本公司与

CHENCO

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被国际商会仲裁院受理，案件情况详见

2011

年

7

月

21

日本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1-037

）。

二、仲裁事项进展情况

目前，本公司收到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庭送达的《仲裁审理范围书》，主要内容如下：

1. CHENCO

称，本公司有九条氟化铝、九条氢氟酸生产线未经许可使用了其技术，要求支

付赔偿金

29,700,000

欧元， 并要求支付六氟磷酸锂技术服务费余款

163,685

欧元。 包括赔偿

金、违约金、争议本金及利息等索赔金额共计

50,063,685

欧元。

2.

本公司已经对

CHENCO

的申请作出答辩，在保留对本案管辖权异议的前提下，逐一驳斥

其请求，并且额外提出反诉，要求

CHENCO

支付因其技术服务缺陷给本公司造成的损失和已

支付的合同本金及利息等不低于

2,545,160

欧元。 同时，进一步要求

CHENCO

停止在媒体上发

布对本公司不实言论，恢复声誉，且保留进一步索赔权利。

三、 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 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仲裁事项不会对本公司

2012

年的利润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

项，积极应对和反诉，切实维护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如有重大进展予以及时公告。

五、 备查文件

《仲裁审理范围书》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2-005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长陈永强先生、董事王家祥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向公司董事会

递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 根据公司 《章程》 第一百条的规定， 其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自

2012

年

2

月

21

日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2-006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召

开，会议采用传真方式表决。 公司董事长陈永强先生、董事王家祥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其辞

去董事职务的报告自

2012

年

2

月

21

日生效，故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表决董事

7

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推举董事段潇先生代行董事长职务， 代行董事长职务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

（

2012

年

2

月

22

日）至选举出新任董事长之日。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提名，审议通过提名刘波先生、舒元勋先生

为公司补选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候选人。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以上议案中的第二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关于召开二

O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波：男，

1962

年

8

月生，本科，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曾任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董事、总经理、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现任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舒元勋：男，

1971

年

3

月生，本科，工程师，曾任公司企业发展部副部长，公司子公司印尼

布原拉嘉陵萨克帝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发展规划部部

长、党支部书记。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2-007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凤珍女士、韩金科先生、吴卫刚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

向监事会递交辞去监事职务的申请。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补选

3

名监事。 由于上述监

事的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其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2-008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召开，

会议采用传真方式表决。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凤珍女士、韩金科先生、吴卫刚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向监事会递交辞去监事职务的申请。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补选

3

名

监事。 由于上述监事的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其仍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故应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实际表决

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提名，审议通过蔡韬先生、谭明献先生、刘

渝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候选人。

1

、补选蔡韬先生为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补选谭明献先生为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补选刘渝先生为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监事候选人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监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蔡韬：男，

1958

年

2

月生，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重庆建设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工会

主席、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主席，重庆庆建设工业公司董事长、重庆建

设机械公司董事长、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助理。

谭明献：男，

1973

年

5

月生，本科，副总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曾任

348

厂总会计师，

157

厂

财务部副部长，

497

厂副总会计师， 现任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事务办公室主任，

重庆南方摩托车技术研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渝：男，

1970

年

9

月生，本科，会计师，曾任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摩托车事业部

财务处处长、财务部副部长，重庆建设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部财务部部长，重庆建设摩托车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党支部书记、财务部副部长，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财

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证券代码：

600877

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2-009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召开二

O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拟于

2012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嘉陵宾馆会议室召

开二

O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审议以下事项：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二）出席会议对象

1

、 凡

2012

年

3

月

5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有关工作人员可出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法：凡出席会议的股东（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

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凭

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请在公告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

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6

日

-7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7:00

。

3

、登记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财务部证券管理室

联系人：彭芳

联系电话：

023-65194095

传真：

023-65196666

邮政编码：

400032

（四）其他事项：

1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2

、其他有关事宜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

特此通知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

)

二

O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